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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申請規費 

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於申請時應繳納規費者，該規費依

專利規費收費準則辦理。 

申請時未繳納或未繳足應繳之規費，將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繳

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其申請事項將不予受理。但遲誤指定期間在處分

前繳納者，申請事項仍予受理。 

【現行基準第 1 章 10.規費 1-1-14 頁】關於專利之各項申請，依專利法

第 80 條、第 108 條準用第 80 條、第 129 條第 1 項準用第 80 條規定，應

繳納之規費有申請費、證書費及專利年費，至各項收費數額，依專利規

費收費準則辦理。 

本法修正前，規費之繳納為取得申請日之要件，惟規費之繳納屬可

補繳事項，不宜因未繳納或未繳足而無法取得申請日，因此，本法修正

後，已將規費之繳納，排除於申請日之規定之外。至於申請人未繳納或

未繳足規費，經通知補正後，仍未繳納者，申請案將不予受理。 

1. 繳納之項目 

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各項申請，其應繳納規費之項目及金

額，應依專利規費收費準則規定辦理。 

申請變更說明書或圖式或圖說以外之事項，每件新台幣 300 元，如

同時申請變更 2 項以上者，只須收取一筆規費。由於專利申請變更事項

範圍廣泛，變更一些細節事項，實毋庸每項皆須繳納規費，爰採限縮性

解釋，所謂申請變更說明書或圖式或圖說以外之事項，每件新台幣 300

元，指申請變更下列事項： 

(1)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未變更主體同一性，含英文資料部分)。 

(2)變更申請人簽章。 

(3)變更發明人(新型專利為新型創作人、設計專利為設計人，以下同)姓

名(未變更主體同一性，含英文資料部分)。 

(4)變更發明人(已變更主體同一性，含申請追加、刪除及更正)。 

(5)變更代理人(詳如本篇第 4 章第 5 節規定)。 

【現行基準第 1 章 8.申請變更事項 1-1-12 頁】依專利規費收費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3 款、第 3 條第 8 款、第 4 條第 9 款規定，申請變更說明書

或圖式或圖說以外之事項，每件新台幣 300 元。由於專利申請變更事項

範圍廣泛，變更一些細節事項，實毋庸每項皆須繳納規費，爰採限縮性

解釋，所謂申請變更說明書或圖式或圖說以外之事項，每件新台幣 300

元，係指申請變更下列事項： 

專 92 

收費準則 2Ⅰ○13  

3Ⅰ○8  

4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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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變更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簽章（未變更主體同一性，含英文資

料部分）。 

(2)變更發明人或創作人之姓名及簽章（含英文資料部分）。 

(3)變更代理人或代收人。 

(4)變更代理人之簽章。 

(5)變更指定代表圖。 

(6)變更聲明事項內容。 

2. 繳納之方式 

繳納方式可以臨櫃、郵寄、郵政劃撥、轉帳、電匯、無摺存款或約

定扣繳等方式為之；電子申請案得於線上繳納或另行列印繳費單繳納。 

2.1臨櫃或郵寄繳納 

申請人可至專利專責機關或其各地服務處，檢附現金、即期票據等

臨櫃送件，亦可將票據郵寄至專利專責機關或其各地服務處繳納費用。 

所謂即期票據，係指即期支票、郵政匯票或銀行本票。票據之抬頭

應載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並禁止背書轉讓。 

2.2郵政劃撥 

申請人可將款項透過郵政劃撥至專利專責機關之郵政劃撥帳號

(00128177；戶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郵政劃撥者，應於劃撥單通

訊欄註明繳納事由(申請案專利名稱、申請人、申請案號及繳費項目等)。 

2.3轉帳、電匯或無摺存款 

轉帳係指申請人以自動櫃員機(ATM)、或藉由網路、電話語音方式

將規費轉入專利專責機關專戶帳號；電匯係指申請人透過銀行將規費匯

入專利專責機關專戶帳號；無摺存款則指申請人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銀

行之各地分行，填寫「聯行存款憑條」將規費存入專利專責機關專戶帳

號之繳納方式。專戶帳號為合作金庫(代號 006，帳號 0877705658811)。 

以轉帳、匯款、無摺存款繳納規費者，申請人應將繳費證明文件之

正本(或影本)檢附於該申請專利事項之申請書寄至專利專責機關。如繳

費證明遺失或無法提供正（影）本者，轉帳繳費者應提示載有轉入專利

專責機關帳號之存摺內頁及載有戶名、帳號之封面影本；電匯繳費者應

提示匯出銀行補發之電匯單據影本；無摺存款繳費者應提示銀行補發之

「聯行存款憑條」影本，以資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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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約定扣繳 

申請人欲以約定帳號自動扣繳繳納規費，得利用在金融機構(限參加

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帳號，填妥「全國性繳費(稅)

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寄(送)專利專責機關轉送開戶銀行辦理授權

作業。辦妥授權作業之帳號對於各項規費得填寫「委託代扣繳規費授權

書」，以約定之帳號自動扣繳繳納。 

【現行基準第 12 章 2.1.3 繳納方式 1-12-6 頁】繳納專利年費的方式有(1)

至本局或本局各服務處臨櫃繳費。(2)通信方式辦理。(3)約定帳號自動扣

繳。以前開二種方式繳納，可以現金、即期支票、郵政匯票、郵政劃撥、

ATM 自動櫃員機轉帳辦理。 

繳納專利年費時應檢送繳納專利年費申請書，倘以 ATM 自動櫃員機轉

帳者，須一併檢附轉帳交易明細單或足資證明之文件以確認繳費日期及

所繳納之專利案件。 

2.5電子申請案之繳費 

電子申請案之規費，申請人得於辦妥約定扣款授權後，向專利專責

機關申請核發「繳費密碼」，於線上以約定帳號自動扣繳方式繳納。申請

人亦得列印繳費單後，另行憑繳費單以臨櫃、郵寄、郵政劃撥、轉帳、

電匯、無摺存款或約定扣繳等方式繳納。 

3. 規費之退還 

申請退還規費時，應檢附原繳納之收據正本，倘收據因遺失、毀損

或其他事由無法檢還者，得以切結書代之。得退費之事由包括下列事項： 

1. 有溢繳或誤繳規費之情事： 

例如：為新型專利申請案卻繳交發明專利申請費、以電子方式提出申

請案得減收費用卻依未減收之金額繳交、申請案已經撤回卻又繳交申

請費等。 

2. 專利規費收費準則明定得退費之事項： 

(1) 發明申請案於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前撤回申請案： 

發明專利之申請人於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送達前，如撤回申請案，

在初審階段，得申請退還實體審查申請費；於再審查階段，得申

請退還再審查申請費。 

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視為撤回後，亦得申請退還該先申

請案之實體審查申請費(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9年 10月 6日智法字

第 09918600450 號函釋參照)。申請人如確定後申請案不會撤回國

收費準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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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優先權之主張，亦得於先申請案視為撤回前，撤回先申請案並

申請退還該先申請案之實體審查申請費。 

(2) 刪除請求項數：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實體審查申請費，於發給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

前，修正申請專利範圍，以修正後之請求項計算之。亦即原請求

項數超出基本項數(10 項)者，在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送達前，刪

除部分請求項，得依所刪除之請求項數，最多退還超出基本項數

部分之實體審查申請費。 

例如：原請求項為 12 項，刪除 3 項，則退還 2 項實體審查申請費。 

3. 其他依法自始應不予受理之申請事項： 

(1) 專利法規定申請人於一定期間內應為某種特定之行為，申請人超

過此一法定期間，始提出申請事項，依法應不予受理。如申請人

申請時一併繳納申請規費，應退還所繳納之申請規費。 

例如：逾發明專利申請日 3 年後始申請實體審查、專利權消滅後

始提起舉發、專利權屆滿前 6 個月內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等。 

(2) 專利法規定應具有一定資格之人始得申請之事項，由不具該資格

之人提出申請，應不予受理，如於申請時一併繳納申請規費，應

退還所繳納之申請規費。 

例如：非專利權人申請更正或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舉發事由係

主張系爭專利之申請人並非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申請權為共有

而非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惟未能檢附利害關係人之證明文件；

利害關係人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惟未能檢附對於專利

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之證明文件等。 

除符合上述得退費事由外，其餘已進行處理程序者，皆不退費。例

如：撤回讓與登記之申請、撤回申請核發優先權證明文件、撤回申請變

更事項、撤回專利申請案、撤回申請領取專利權證書…等等。申請撤回

事項雖准予撤回，惟因已進行處理程序，所繳規費不予退回。 

【現行基準第 1 章 10. 規費 1-1-15 頁】依規費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各

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因此，有關規費事項，規費法應優先適用，

且由於專利申請規費之退還，專利法、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專利規費收費

準則皆無特別規定，因此，有關規費收費標準、退費等事項規定，本局

自當依該規定辦理。 

依規費法第 18 條規定，繳費義務人有溢繳或誤繳規費之情事者，得

於繳費之日起 5 年內，提出具體證明，向徵收機關申請退還。 

另依規費法第 19 條規定，各機關學校對於繳費義務人申請辦理第 7

條各款事項或使用第 8 條各款項目，未能於法定處理期間內完成者，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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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義務人得申請終止辦理，各機關學校於終止辦理時，應退還已繳規費。

但因可歸責於繳費義務人之事由者，不予退還。 

準此，有關專利申請規費退還事由，限下列事項： 

(1)申請人有溢繳、誤繳情事者，申請人得申請退還。 

(2)本局未能於本局公告處理期間內完成審查者，申請人得申請終止

辦理，本局於終止辦理時，應退還已繳規費。 

(3)發明申請案於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送達前，撤回申請案者，於初

審階段，得申請退還實體審查申請費；於再審查階段，得申請退

還再審查申請費。 

(4)自 99年 1月 1日提出之發明專利申請案或由新型專利申請案改請

為發明專利申請案或分割後之發明專利初審案之實體審查申請費，

於發給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前，補充、修正申請專利範圍，以修

正後之請求項計算之。準此，如原請求項數超出基本項數（10項），

在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送達前，刪除部分請求項，得依所刪除之

請求項數，最多退還超出基本項數部分之實體審查申請費。例如：

原請求項為 12 項，刪除 3 項，則退還 2 項實體審查申請費。 

(5)其他依法自始應不予受理之申請事項。 


